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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查，了解项目进展情况。对项目推动不力、管理不到位、成效

不明显的单位、项目主持人，将采取必要的措施，如约谈、通报、

撤销立项、收回资助经费等。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是研究生培养创

新工程实施的主体，要认真贯彻落实各类项目管理办法，制订本

单位管理制度，落实相应配套经费，切实履行具体管理责任，做

好各类项目管理工作。

二、强化绩效考核。承担创新工程相关项目的单位、项目负

责人要尽快启动项目研究，按照工作计划有序推进，确保如期完

成。省教育厅将把项目进展情况、项目成果等作为确定下一年度

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申报限额的主要参考依据。今后，省教

育厅将在全面总结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成功经验的基础上，进一

步凝炼内涵，突出重点，推进项目优化转型，改变项目资助方式，

由“立项-资助-验收”逐步转变为“立项-验收-奖补”模式，强化绩效

考核导向。

三、促进成果共享。各单位要及时将项目完成汇总情况及省

资助项目的结题验收材料、研究成果及时报送省教育厅研究生教

育处。项目研究成果同时要通过江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、江苏

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（待建）等实现共享，充分

展示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实施成效，彰显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品

牌，突出引领示范效应，推动我省研究生培养质量不断提高。

项目实施中有何情况，可与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联系。联

系人：刘天宇，电话：83335150；南军锋，电话：8333515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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